村民委员会成员罢免程序流程图


联名代表宣读《罢免要求书》





被罢免人宣读《申辩意见》





成立村民委员会罢免工作组





 


召开   村民会议





罢免结果应当及时向全体村民公告，并上报乡镇党委、政府和区县民政部门备案





罢免工作组通报调查核实情况





到会选民超过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总数一半，罢免会议开始。








投票的村民过半数同意罢免为罢免有效








村民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小组会议





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联名，可以提出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要求，并说明要求罢免的理由





秘密写票、无记名投票表决，当场唱票、计票，当场公布结果








